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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前言

勞動契約的消滅原因 ，一般而言 ，除

退休 、勞工死亡外 ，也會因為定期契約期

限屆滿 ，以及契約終止而消滅 。契約終止 ，

又可進一步區分為雇主終止勞動契約 、勞

工終止勞動契約 ，以及雙方合意終止勞動

契約 1。其中 ，雇主終止勞動契約即為解

僱 。由於勞工是受雇主僱用 ，在雇主的指

揮監督下提供勞務 ，獲取工資報酬 ，以維

持生活並追求自我實現的個體 。當雇主透

過解僱這種單方意思表示終止勞動契約 ，

勞工賴以維持生活的工資報酬也會因此中
斷 ，使生活受到極大的影響 。因此解僱對
於勞工的影響極為重大 ，也是實務上重要
爭執之處 。

為保障勞工權益 ，台灣於1984 年制
定勞動基準法（ 以下簡稱勞基法 ）時 ，便
於第11 條以下對於勞動契約之終止加以規
制 。同法規定雇主終止勞動契約之方式可
區分為兩種：一種是應經預告之終止（ 勞
基法第11 條 ）；另一種是不經預告之終止

＊ 本文一部分係 112 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台灣 、日本與美國勞動法制顧老假之比較研究 」（ MOST 
112-2410-H-305-015-MY3）之研究成果 。

1. 關於此部分 ，也請參見黃程貫 ，勞動法 ，頁 476，國立空中大學 ，1997 年修訂再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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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基法第 12 條 ）。其中 ，雇主依勞基法
第 11 條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 ，負有給付資
遣費之義務（ 同法第 17 條 ）。此外 ，對於
終止的事由 ，從勞基法第11 條：「 非有左
列情形之一者 ，雇主不得預告勞工終止勞
動契約 ……」之規定可知 ，該條乃採完全
列舉的方式 2。

調職 ，或有稱調動 ，一般認為是「 雇
主變更員工之配置 ，通常伴隨職務內容或
工作場所之變更 ，此變更需相當長一段期
間 ，與企業內基於臨時性或特定性需要 ，
雇主命令勞工暫時支援他單位出差者不
同 」3。在企業的經營上 ，有時因為組織或
經營的需求 ，或是為訓練所僱用的勞工 ，
會有調職之情形 。調職在實務上所生之爭
議 ，包含調職權限之依據 ，以及縱使雇主
有調職權限 ，是否有權利濫用之問題 ，為
實務上常見之爭點 。2015 年12 月勞動基
準法第10 條之1 規定雇主調動勞工工作之
原則 ，在法律上明文規範此種爭議 。

勞基法上述關於解僱與調職之規定 ，
自制定以來 ，一直在實務上扮演著重要角
色 ，學理上也有一些討論 ，因此有必要進
行整理與檢討 。以下將概略說明目前實務
上之發展與學理上討論 ，並提供一些建議
供參考 。

 貳、 解僱在實務與學說之討論
一、 台灣解僱之規範

如同前面所述 ，為保障勞工 ，勞基法
在第11 條以下對於勞動契約之終止也加以
規制 。勞基法規定雇主終止勞動契約之方
式可區分為兩種：一種是應經預告之終止

（ 勞基法第11 條 ）； 另一種是不經預告之
終止（ 勞基法第12 條 ）。

在解僱問題上對於勞工之保障，除了
上述規定外，其他勞動法令亦有相關之規
定 4。有些禁止雇主行使解僱之期間，例
如，勞基法第 13 條就雇主對於產假期間、
職災醫療期間的勞工，作嚴格之限制；勞
資爭議處理法第 8 條對於勞資爭議在調
解、仲裁或裁決期間，禁止雇主終止勞動
契約；有些則規定特定情事不得作為終止
事由，例如，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規定
禁止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對
於勞工參加工會活動等，而有解僱或為其
他不利之待遇。

此 外 ，解 僱 問 題 的 處 理 ，近 年 來 由
於學者的提倡 ，法院實務在判斷勞基法第
11 條與第 12 條所規定的解僱事由時 ，有
適用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之傾向 。學者指
出 ，所謂解僱之最後手段性原則：「 就文

2. 勞基法第11 條第 1 項規定 ，在立法當時行政院原草案為「 有左列情事之一者 ，雇主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
約 」，在審查會經過討論後 ，才修正為「 非有左列情事之一者 ，雇主不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 」。草案
立法當時主要是參考工廠法第30 條規定「 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者 ，縱於工作契約期滿前 ，工廠得終止契
約 ……」。但是由於曾發生雇主未依工廠法第 30 條解僱勞工之事件裏 ，地方法院以該條雖作列舉規定 ，但是
未排除其他其他因素 ，判決雇主勝訴 。因此在審查會時 ，乃作強硬規定 ，使雇主非有第11 條各款之情形 ，
不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 。參照立法院公報 ，73 卷53 期 ，頁23（ 謝深山委員發言 ）。

3. 邱駿彥 ，調職 ，載：台灣勞動法學會編 ，勞動基準法釋義  施行二十年之回顧與展望 ，頁 146-148，2009 年9
月2 版 。台北地方法院 88 年度勞簡上字第 6 號判決 。

4. 關於此點 ，參照黃程貫 ，同註 1，頁 497-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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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而言 ，指解僱應為雇主終極 、無法迴避 、
不得已的手段 」5。並且主張 ，可以以解僱
最後手段原則作為適用解僱事由的標準之
一 ，其次則可作為控制解僱的依據；對此
並進一步提出：「 若雇主之解僱行為已明
顯重大地違背最後手段原則 ，符合向來所
認定之權利濫用的類型時 ，則可直接認定
為權利濫用；否則 ，在其他情形下 ，則可
獨立地認為最後手段原則是一種獨立的勞
動契約內容控制的標準 ，而逕以該解僱違
反最後手段原則 ，否認其效力 」6。此原則
的運用目前亦可見於最高法院之判決 ，例
如 ，最高法院96 年度台上字2630 號判決
指出 ，勞基法「 第11 條第5 款規定 ，勞工
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 ，雇主得
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 ，揆其立法意旨 ，
重在勞工提供之勞務 ，如無法達成雇主
透過勞動契約所欲達成客觀合理之經濟目
的 ，雇主始得解僱勞工 ，其造成此項合理
經濟目的不能達成之原因 ，應兼括勞工客
觀行為及主觀意志 ，是該條款所稱之『 勞
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 』者 ，舉
凡勞工客觀上之能力 、學識 、品行及主觀
上違反忠誠履行勞務給付義務均應涵攝在
內 ，且須雇主於其使用勞基法所賦予保護
之各種手段後 ，仍無法改善情況下 ，始得
終止勞動契約 ，以符『 解僱最後手段性原
則 』」。

解僱最後手段原則受到實務援用的理
由 ，有學者評價上述學者的一系列論文 ，

指出：「 其深入介紹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

之根據 、法律效果 ，並運用當時於民法學

界已蔚為通說的法學方法論 ，提供了切合

於條文的解釋論 ，因此迅即為司法實務所

採納 。單就最高法院判決而言 ，就勞基法

第11 條第5 款『 勞工確不能勝任工作 』，

有東森得易購事件（ 最高法院96 年度台

上 字 第 2630 號 民 事 判 決 ，96.11.29）；

就 勞 基 法 第12 條 第1 項 第4 款 之 懲 戒 解

僱 ，有中國航運事件（ 最高法院95 年度台

上2465 號民事判決 ，95.11.9）判決 ，均

援引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或廣義比例原則

（ 或相當性原則 ）」7。

不過 ，對於目前實務之發展 ，也有學

者介紹「 相當性原則 ，包含適當性原則 、

必要性原則 ，以及狹義比例原則等三個派

生子原則 」，認為「 台灣實務常見將解僱

最後手段性原則與相當性原則 、必要性

原則互相混用 」，並指出「 最後手段性概

5. 林更盛 ，勞動法案例研究（ 一 ），頁 261，2002 年3 版 。
6. 林更盛 ，資遣解僱 ，載：臺灣勞動法學會編 ，勞動基準法釋義 ，頁272，2009 年2 版 。
7. 王能君 、王沛元 ，解僱 ，載：勞動法文獻研究 ，頁 160，2017 年9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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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無法處理衡量性審查意義下之利益衡量

問題 」，主張「 應以相當性原則（ 或廣義

的比例原則 ）作為雇主行使終止權所必須

遵守的帝王條款 ……」8。從上述討論與實

務發展 ，可以得知解僱最後手段原則在目

前實務上所扮演的角色 ，對社會產生之影

響 ，以及其在理論上的重要性 。

二、 解僱無效後工資之計算

當勞工對於雇主解僱的合法性產生爭

執提起訴訟 ，法院認定解僱非法時 ，該解

僱行為為無效 ，勞動契約關係仍然存在 。

此時 ，被解僱日至復職日這段期間的工資

要如何計算及處理 ，亦經常為訴訟上的重

要爭點 9。特別是若在此期間 ，勞工在他

處有提供勞務取得利益 ，此部分該如何計

算 ，亦是訴訟實務上重要的問題 。法院實

務對於非法解僱期間工資的計算 ，主要是

以民法第487 條之規定作為依據 。首先 ，

對於報酬請求權的部分 ，同條前段規定：

「 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 ，受僱人無補服

勞務之義務 ，仍得請求報酬 」。其次 ，解

僱期間 ，若勞工在他處有提供勞務獲取報

酬等之情形 ，民法第 487 條但書規定：「 但

受僱人因不服勞務所減省之費用 ，或轉向

他處服勞務所取得 ，或故意怠於取得之利

益 ，僱用人得由報酬額內扣除之 」。

關於勞工在他處服勞務所取得之利
益 ，法 院 實 務 上 ，一 般 而 言 ，雇 主 若 能
證明勞工有在他處勞務所取得之利益 ，便
會扣除 。例如 ，上述最高法院96 年度台
上 字 第 2630 號 判 決 提 出：「 ……蔡○○
在九十五年於他處服勞務所得為三千七百
元 ，亦據提出九十五年度各類所得扣繳暨
免扣繳憑單等件足憑 ，依損益相抵之法則 ，
應予扣除 」。不過 ，他處服勞務所得利益
之扣除 ，亦可見到學者批評之見解 。有學
者認為：「 我國民法第487 條但書之扣除
規定有鑑於其所造成之極不公平的結果 ，
實應將之排除在雇主之解僱為非法無效時
的工資給付之外 ，雇主在依受領遲延規定
給付工資時 ，應不得主張扣除 」10。其次 ，
亦有學者對於實務上報酬額與扣除額的計
算範圍不同提出檢討 ，主張轉向他處服勞
務所取得應與勞工報酬請求權範圍的計算
相當 11。值得留意者 ，有學者認為 ，雇主
扣除勞工之中間收入於法並非說不通 ，但
慮及解僱期間中勞工維生之窘境 ，如能
保障一定範圍內之中間收入免於遭雇主扣
除 ，應可促使雇主更謹慎地解僱勞工 ，並
且提出日本的處理方式作為參考 12。

事實上 ，學者的批評也無非是試圖從
公平的角度 ，對於勞工與雇主之利益進行
分配 。因此 ，筆者也曾參考日本之經驗 ，

8. 黃程貫 ，檢討我國一方終止勞動契約之法定事由 ，頁 153-155，載：回顧與前瞻：勞動基準法施行 30 週年論
文集 ，2014 年 12 月 。

9. 關於此部分之討論 ，請參見徐婉寧 ，論違法解僱下僱用人之受領遲延責任與危險負擔法理之交錯：以解析我
國實務見解及日本法之比較為中心 ，台灣大學法學論叢 46 卷1 期 ，頁87-133，2017 年3 月 。

10. 黃程貫 ，解僱無效時雇主受領遲延問題 ，載：勞動法裁判選輯（ 二 ），頁153，1998 年9 月 。
11. 劉士豪 ，勞動關係中雇主受領勞務遲延之研究 ，臺北大學法學論叢 ，57 期 ，頁164，2005 年12 月 。
12. 劉志鵬 ，勞動法解讀 ，頁 176-177，1997 年 7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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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雇主非法解僱之情形 ，勞工的工資請
求權適用民法第 487 條規定時 ，並不排除
勞基法第 21 條基本工資之適用 。換言之 ，
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 ，受僱人無補服勞務
之義務 ，仍得請求之「 報酬 」，有一部分
是指受勞基法第21 條所保障的基本工資 。
因此 ，雇主依據民法第 487 條但書進行扣
除時 ，至少應該保障勞工得領取基本工資
13。筆者當時之主張 ，主要也是拋磚引玉 ，
促使學界與實務重新檢討非法解僱期間工
資處理之問題 。期盼此問題能從公平的角
度 ，獲得更為妥善適當的處理 。

三、 關於解僱規範之幾點建議

從上述實務發展與討論，在勞基法解
僱相關規定上有下列建議：

1. 解僱最後手段原則或相當性原則明文
化：從前面的介紹可以得知解僱最後手
段原則在目前實務上所扮演的角色、對
社會產生之影響，以及其在理論上的重
要性。因此，建議有必要進一步將解僱
最後手段原則或相當性原則明文化。

2. 在勞基法上訂定中間收入扣除之規定：
如同前面所述，民法第 487 條之理論
基礎與要件，與同條但書所規定轉向他
處服勞務所取得或故意怠於取得之利
益，如何從報酬額內扣除，仍受到學者
們的討論，對於社會也產生影響。不
過，目前此部分，實務尚未有太大變
化。因此建議可以考慮從立法論之方
式，在勞基法上訂定關於中間收入扣除

之規定，保障一定範圍內之中間收入免
於遭雇主扣除。

 參、 調職規範之運用與討論

調職在實務上所生之爭議 ，包含調職
權限之依據 ，以及縱使雇主有調職權限 ，
是否有權利濫用之問題 ，具為常見之爭
點 。對 於 此 ，過 去 內 政 部 1985 年 9 月 5

日台內勞字第328433 號函也說明略以：
「 ……工作場所及應從事之工作有關事項 ，

應於勞動契約中由勞資雙方自行約定 ，故
其變更亦應由雙方自行商議決定 。如雇主
確有調動勞工工作必要 ，應依下列原則辦
理：一 、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需；二 、不
得違反勞動契約；三 、對勞工薪資及其他
勞動條件 ，未作不利之變更；四 、調動後
工作與原有工作性質為其體能及技術所可
勝任；五 、調動工作地點過遠 ，雇主應予
以必要之協助 。」其後 ，2015 年12 月勞
動基準法第10 條之1 規定雇主調動勞工工
作之原則 ，在法律上明文規範此種爭議 。
規定內容如下：「 雇主調動勞工工作 ，不
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 ，並應符合下列原
則：一 、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 ，且不得
有不當動機及目的 。但法律另有規定者 ，
從其規定 。二 、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
條件 ，未作不利之變更 。三 、調動後工作
為勞工體能及技術可勝任 。四 、調動工作
地點過遠 ，雇主應予以必要之協助 。五 、
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 。」

13. 侯岳宏 ，日本非法解僱期間工資與中間收入扣除之發展與啟示 ，政大法學評論 ，128 期 ，頁387-395，2012
年8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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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先說明實務上對於實務上對於權
利濫用原則之運用 ，再介紹學說之討論 。

一、 調職是否為權利濫用之實務發展

雇主因為組織經營的需求或為歷練勞
工 ，對勞工進行調職時 ，若有調職之權限 ，
該調職命令在法院實務上也會受到權利濫
用禁止原則之檢視 。過去修法前便有判決
對此表示見解 。台北地方法院85 年度勞
訴字第 69 號判決略以：「 然不管就調職命
令之性質係採取何說 ，該調職命令均應受
到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之規範 ，此為學者間
一致的見解 。至於判斷雇主之調職命令是
否有權利濫用之情事 ，學者認為應就該調
職命令在業務上有無必要性 ，與勞工因調
職所可能蒙受之生活上不利益之程度為綜
合之考量 ，此外尚需注意雇主之調職有無
其他不當之動機或目的 ……」又例如 ，臺
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5 年勞簡上字
第 19 號判決略以：「 ……至調職命令是否
該當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之判斷基準 ，應就
各個調職命令在業務上有無必要性或合理
性 ，與勞工接受調職命令後所可能產生於
生活上之不利益程度為綜合之比較考量 ，
同時並考慮其中是否有動機與目的上之不
當性予以全盤之判斷 ，設調職命令沒有業
務上必要性 ，或者縱有業務上必要性 ，然
另有其他不當動機 、目的 ，或明顯使勞工
承擔超過通常應忍受程度之不利益時 ，除
非有特殊之情事 ，即應認該調職命令已構
成權利之濫用 。……」

此外 ，也有法院判決結合上述內政
部調動五原則進行檢視 。例如 ，台灣高

等法院高雄分院89 年勞上字第14 號判決
略以：「 按權利之行使 ，不得違反公共利
益 ，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 行使權
利 ，履行義務 ，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 ，民
法 第 一 百 四 十 八 條 定 有 明 文 。……而 雇
主如有調動員工之必要 ，內政部亦曾於
七十四年九月五日發布七四台內勞字第
三二八四三三行政命令 ，雇主發布調職命
令 ，應依下列原則辦理 ……可見雇主調動
員工 ，變更員工之工作場所 ，自應斟酌員
工之利益而決定 ，即需依據上開之五原則
辦理 ，否則 ，其調職命令即屬權濫用之非
法行為 。」

修法之後 ，最高法院110 年度台上字
第43 號判決也曾說明判斷標準 。同判決
略以：「 惟按雇主調動勞工工作 ，不得違
反勞動契約之約定 ，並應考量勞工及其家
庭生活利益 ，勞基法第10 條之 1 第5 款定
有明文 。揆其立法意旨係雇主調動勞工應
受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之規範 ，其判斷之標
準 ，應自調職在業務上有無必要性 、合理
性 ，與勞工接受調職後所可能產生生活上



樂
說
頭
條

台灣勞工季刊｜ No.7822

不利益之程度 ，綜合考量 。勞工調職就個
別家庭之日常生活通常在某程度受有不利
益 ，但該不利益如依一般通念未逾勞工可
忍受之程度範圍內 ，則非權利濫用 。」其
次 ，在 最 高 法 院112 年 度 台 上 字 第1278

號判決也有說明 。同判決略以：「 ……按
雇主調動勞工工作 ，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
約定 ，並應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 ，且不
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對勞工之工資及其
他勞動條件 ，未作不利之變更 ，勞基法第
10 條之 1 第1 款 、第2 款定有明文 。揆其
立法意旨在雇主調動勞工應受權利濫用禁
止原則之規範 ，其判斷之標準 ，應自調職
在業務上有無必要性 、合理性 ，與勞工接
受調職後可能產生之不利益程度 ，綜合考
量 。……」

二、 調職是否為權利濫用之學說討論

從上面的介紹可以知悉 ，過去在判
斷調職是否違法時 ，會依據內政部所公布
的調動五原則來進行判斷 。一部分法院判
決會採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作為判斷基準 。
2015 年 12 月 勞 基 法 修 法 後 ，同 法 第 10

條之 1 參考過去內政部調動五原則 ，將調
職之處理原則明文化 。不過 ，2015 年12

月修法理由說明略以：「 二 、雇主調動勞
工工作除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外 ，尚
應受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之規範 ，爰增訂本
條文 ，明訂雇主調動勞工職務不得違反之

五原則 。」學者指出 ，立法說明中明示規
範根據在於權利濫用禁止原則 ，條文部分
則大部分襲用調職五原則函釋 ，則兩者是
何關係 ？14 尚存在討論空間 。

其次 ，勞基法第10 條之1 第5 款所規
定「 五 、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 。」
在判斷上要採用何種基準 ，也成為討論之
議題 。有學者指出：「『 生活與工作平衡 』
理念應如何落實於解釋論 ？新訂勞動基準
法第10 條之1 第5 款『 考量勞工及其家庭
之生活利益 』涉及『 工作與生活平衡 』之
理念 」15。也有實務家指出 ，此部分猶待全
面及系統性地自比較法觀點 ，結合考察外
國法上如何理解 、落實此一理念 ，以及檢
討如何與我國調職法理相整合 ，並且提及
是否有將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亦作為概括條
款列入條文內之必要 ，值得進一步探討 16。

也有學者認為判斷勞工所受不利益與
義務必要性之關係時 ，適不適合就勞工個

14. 王能君 、王沛元 ，調職 ，載：臺北大學法律學院勞動法研究中心編 ，勞動法文獻研究－理解 、分析與重構 ，
頁140，2017 年 9 月 。

15. 王能君 、王沛元 ，同上註 ，頁 139-140。
16. 蔡正廷 ，調職 ，載：臺北大學法律學院勞動法研究中心編 ，勞動訴訟實務 ，頁151-152，2020 年7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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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家庭生活進行判斷 ，實有值得商榷 ……
更何況過度拘泥勞工個人情事之調職 ，亦
有反而帶來企業內人事不公正之虞 」17。

另外 ，也有研究指出：「 以往學說認
為 ，勞基法第10 條之1 第5 款『 考量勞工
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 』之新增未必值得贊
同；本研究亦發現 ，此款並未成為法院判
斷調職是否合法的常見要素 。18」

從上面之介紹可知，在勞基法第 10

條之 1 規定後，同條第 5 款之運用，不僅
在實務較少運用，在學說上也需要進一步
釐清與檢討。

三、 日本實務之討論與學說之發展

事實上調職不得違反權利濫用禁止原
則之討論，也受到日本法之影響。因此，
以下介紹日本之發展，以提供討論之參考。

日本法院實務在判斷雇主所為之調
職是否違法時 ，也是以權利濫用進行判
斷 。法院判決略以：「 不存在業務上必要
性之情形 ，或即使存有業務上必要性之情
形 ……但係有不當動機及目的或是對於勞
工而言明顯超過通常忍受程度使其負有不
利益時 」為權利濫用 19。有學者整理日本
實務 ，並進一步說明 ，目前係以業務上之

必要性 ，與本人在職業或生活上的不利益
這兩點 ，來進行權利濫用之比較考量 20。
也有將上述判決整理為： 1.有無業務上之
必要性； 2.有無不當的動機或目的； 3.是
否有超出通常可忍受之程度之不利益 ，來
進行檢視 21。

對於上述權利濫用之運用 ，菅野教
授說明意圖使勞工產生離職意向的調職命
令 ，或是針對常批判公司的核心人物所發
的調職命令 ，或是對於工會的中心人物所
發布的調職命令 ，一般會被認為是權利濫
用 。另外 ，該調職命令在業務上的必要性
與人員選擇的合理性相比較 ，該命令所帶
來勞工在職業上或生活上的不利益較大時

（ 判決所言明顯超過通常忍受程度 ），亦
屬於權利濫用 。換言之 ，如果勞工在職業
上或生活上的不利益 ，是伴隨調職通常可
忍受之程度時 ，業務上的必要性並不要求
到很難以他人取代的高度重要 ，只要是勞
動力的適當配置 ，可增進業務的效率 ，使
勞工的能力獲得開發 、業務經營更加順遂
等 ，皆可 22 視為正當的職務調動 。

不過，菅野教授亦進一步介紹，日本
於 2001 年修正育兒介護休業法第 26 條規
定，新增雇主對於勞工養育小孩與家族需

17. 邱駿彥 ，同註3，頁 166。
18. 李紹嘉 、廖弘州 、蔡宗霖 、張弘軒 、黃詩淳 ，調職合法性的實證研究 ，裁判時報 ，118 期 ，頁94-95，

2022 年4 月 。
19. 東亞 ペイント事件最二小判昭和 61 年  月 14 日労判477 号頁6。此外 ，本判決之介紹與評釋 ，請參見富永

晃一 ，配転 ―東亜 ペイント事件 ，労働判例百選 9 版 ，頁126-127，2016 年 。
20. 菅野和夫 ，労働法 ，頁 728，2019 年 12 版 。
21. 荒木尚志 ，労働法 ，頁476-477，2022 年5 版 。
22. 菅野和夫 ，同註20，頁 728-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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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照護狀況的配慮義務，以及 2007 年所
制定的勞動契約法第 3 條第 3 項也規定，
考量工作與生活之調和是勞動契約締結與
變更的基本理念。菅野教授也預測，在此
情形下，伴隨調職通常可忍受之程度的判
斷基準，可能也會往工作與生活調和之方
向修正 23。

四、 關於調職規範之幾點觀察

從上述台灣與日本關於調職之學說討
論與實務發展，可知在台灣調職之實務發
展有受到日本學說與實務之影響。

關於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之判斷標準，
有下列幾點值得留意：

（ 一 ） 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之判斷標準 ，為
法院進行比較衡量後 ，綜合考量之
結果 。如同最高法院110 年度台上
字第 43 號判決對於權利濫用禁止原
則之判斷標準 ，說明略以：「 ……
揆其立法意旨係雇主調動勞工應受
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之規範 ，其判斷
之標準 ，應自調職在業務上有無必
要性 、合理性 ，與勞工接受調職後
所可能產生生活上不利益之程度 ，
綜合考量 。」如同前述 ，過去法院判
決在判斷調職是否違法時 ，在 2015

年勞基法修法之前 ，便有採權利濫
用禁止之原則 ，進行綜合考量 。另
外 ，也有研究指出：「 勞基法第10

條之1 是提供法院於評斷調職合法

時可參考的事實 ，由法院綜合審酌 ，
並非一旦該當其中一個事實就遽謂
調職不合法 。24」也應證實務之運用
狀況 。

（ 二 ） 權 利 濫 用 禁 止 原 則 ，與 勞 基 法 第
10 條之1 所規定雇主調動勞工工作
之原則關係不明 。如同上面所述 ，
2015 年12 月勞基法修法後 ，同法
第10 條之1 參考過去內政部調動五
原則 ，將調職之處理原則明文化 。
2015 年12 月修法理由說明略以：

「 二 、雇主調動勞工工作除不得違
反勞動契約之約定外 ，尚應受權利
濫用禁止原則之規範 ，爰增訂本條
文 ，明訂雇主調動勞工職務不得違
反之五原則 。」不過 ，如同上面所
述 ，實務上（ 例如 ，最高法院110

年度台上字第43 號判決 ）一方面論
述勞基法第10 條之1 之規定 ，另一
面也從立法理由中 ，說明採用權利
濫用禁止原則進行判斷 。

（ 三 ） 工作與生活平衡之理念對於權利濫
用禁止原則會產生影響 。如同上述
所介紹 ，近年日本學說與實務 ，均
提到工作與生活平衡對於權利濫用
禁止原則會產生影響 。臺灣於 2002

年1 月公布兩性工作平等法（ 2008

年修正更名為「 性別工作平等法 」，
2023 年修正更名為「 性別平等工作

23. 菅野和夫 ，同註20，頁 732。荒木教授也有提到此點 ，請參見荒木尚志 ，同註 21，頁479。
24. 李紹嘉 、廖弘州 、蔡宗霖 、張弘軒 、黃詩淳 ，同註 18，頁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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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後 ，在同法中也有許多規定實
踐工作與生活平衡之理念 25。例如
同法第16 條關於育嬰留職停薪之規
定 、第19 條為撫育未滿三歲子女減
少或調整工作時間之規定 ，以及第
20 條家庭照顧假之規定 。實際上 ，
勞基法第10 條之1 所規定五款原則
中 ，前面四款係受到過去內政部調
動五原則之影響 。第5 款「 考量勞
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 。」則為新增
原則 。也顯示出工作與生活平衡之
理念對於調職之影響 。

在這些點中，須再次強調者，乃有必
要持續觀察勞基法第 10 條之 1 各款在實
務運用狀況。如果實務持續如同最高法院
110 年度台上字第 43 號判決從立法理由
中，說明採用權利濫用禁止原則進行判斷。
未來可能也有必要考慮將目前所規定內容
從權利濫用禁止原則角度進行規範。

 肆、 結語
隨著勞資爭議日益增多 ，司法院鑑於

勞工多為經濟上弱勢 、勞資爭議事件須迅
速解決 ，且有賴於當事人自主合意解決及
勞資雙方代表參與程序等特性 ，並為使勞
動事件之處理合於專業性 ，於 2018 年3

月擬定勞動事件法草案 ，並於同年11 月
9 日 ，經立法院三讀通過 ，於同年12 月
5 日經總統公布 。同法之主要目的為建立
專業 、迅速而便利的勞動事件特別程序 ，
司法院公告本法之七大重點 ，在於專業的
審理 、擴大勞動事件的範圍 、勞動調解委
員會的組成 、減少勞工的訴訟障礙 、迅速
的程序 、強化紛爭統一解決的功能及即時
有效的權利保全 。同法實施至今已累積相
當成果 ，在實務也扮演著重要角色 26。在
此背景下 ，為促進紛爭的解決 ，有必要將
勞工與雇主之間權利義務關係明確化 ，在
進行調解程序時 ，也比較有依據 。因此 ，
有必要將現行法院實務所運用的勞動法法
理 ，盡可能明文化 。本文僅就解僱與調職
在目前實務與理論之討論進行檢討 ，並提
出以上建議提供參考 。後續仍然有必要就
勞動契約關係上其他部分進行檢討 。

25. 關於此部分 ，請參見侯岳宏 ，工作與生活平衡 ―日本育兒介護休業法之發展 ，台灣勞工季刊 ，第 33 期 ，頁 
112-118，2013 年 3 月 。

26. 關於此制度相關介紹 ，請參見司法院網頁勞動事件之資料 ，https://www.judicial.gov.tw/tw/lp-1459-1.html  
（2024 年4 月24 日 ）。


